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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徐政财字（2023）19号文《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组织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局长任组长，主管局长任副组长，涉及到的组室为成员，对2022年度项目进行进绩效评价。组织相关业务股室进行自评，按照要求整理相关数据和资料，对部门综合预算绩效情况进行自我评价。项目实施整体过程中，规范管理，立项有依据，资金拨付有依据，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局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合理明确的绩效评价目标。并将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相匹配。通过绩效评价掌握项目实施进度，财政资金拨付支出进度，科学评价项目实施效果，基本实现了年初预期目标。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_GoBack]2022年我单位自评项目27个，其中：22个项目按照年初目标已全部完成，已全部支付完毕；1个项目拆迁工作已完成，施工进行中，未完工，为高庄村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用地使用权开发补贴项目；2个项目2022年度主要进行的是手续的办理和征拆摸底及方案制定，未达到开工条件，包括：2022年新增政府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八四村棚户区改造项目、2022年第九批新增政府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南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2个项目按照年初目标已全部完成，由于财政资金支付政策未完成支付，包括：农村危房改造、房产系统联网光纤费用（运转保障）。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从绩效自评结果来看，部门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清晰准确，具体的绩效指标设定全面完整、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绩效标准恰当适宜，能够准确的体现社会效益。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我局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细化部门项目指标，提高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做到详细可操作，更加合理地安排预算资金，减少预算调整事项。以后将继续加强项目的绩效管理。从立项、资金预算、完善制度、目标等方面做细化、科学化，确保项目实施畅通，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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